采购需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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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要求、技术规格参数、质量标准和要求
（一）采购要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预算控制价（元）
	备注

	1
	体外除颤监护仪
	1台
	38000.00
	具体要求技术参数及主要配置要求



（二）技术规格参数 
1.★具备手动除颤、心电监护功能，可选自动体外除颤（AED）功能。除颤具备自动阻抗补偿功能；可选配升级体外起搏功能，起搏分为固定和按需两种模式。具备降速起搏功能。可选配专用体内除颤附件包。
2.★同步除颤和手动除颤中，能量分25档以上，可通过体外电极板进行能量选择最小为1J，最大为360J。
3.支持AED除颤功能，电击能量：100～360J。
4.除颤充电迅速，充电至200J<3s，充电至360J<7s。
5.体外除颤电极板手柄支持充电、放电、能量选择，具备充电完成指示灯。成人、小儿一体化电极板。
6.病人阻抗范围：体外除颤：20~250Ω；体内除颤：15-250Ω。
7.★监护功能：可选配升级SpO2、体温、NIBP、EtCO2监测功能。具有≥27种心律失常分析。
8.★支持3/5/6/12导和自动导联心电监测，并提供12导联心电静息报告输出功能。
9.★配备1块电池，最大可支持360J除颤210次，电池体上带有五段LED 电池电量指示装置，用于快速评估电池电量。
10.具备生理报警和技术报警功能，并且具有双报警灯，分别显示生理报警和技术报警。
11.★彩色TFT显示屏≥7英寸, 分辨率≥800×480，可显示≥4道监护参数波形，有高对比度显示界面。
12.体外除颤监护仪可升级配置50mm记录仪，实时记录时间有3秒、5秒、8秒、16秒、32秒、连续可供选择。
13.主机具备录音功能，最大支持≥240min录音存储。
14.关机状态下设备可自动运行自检，支持大能量自检（不低于200J）、屏幕、按键检测。
15.★配无创血压和血氧饱和度模块。
（三）项目产品基本要求
1、以上产品必须是具备合法资质的制造商生产的全新正品，近半年生产，并满足招标采购文件的要求，若产品在运输或安装过程中损坏或擦伤须无偿调换相同产品。
2、投标人所投产品参数应同等或优于以上各项参数要求，产品、辅材及生产工艺符合国家相关规范。
3、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等，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负责。
4、投标总价必须包含货物及货物运抵指定交货地点的各种费用和安装调校、售后服务、税金、验收检验及其它所有费用的总和，如另有要求请在投标文件中注明。
5、投标人在竞价文件中必须提交设备配置清单，如设备有配套耗材及定期更换的配件请投标时与设备一起报价。
6、投标人所投产品必须提供产品“三包”服务；定期安排相关人员回访进行质量跟踪；保证提供临床应用和售后技术服务支持方式；保修期后提供终身维修服务及配件供应；其他售后服务按厂家承诺实行。
（四）商务要求
1.投标产品资格要求
1）售后资质要求：厂家须设有24小时免费服务电话.
2）维修备件必须是原厂备件。
3）质保期：设备安装完毕通过验收投入使用之日起不少于    3  年。
4）故障处理：质保期内，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或故障时，须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派工程师到达用户现场及提供常用备件，按国家及行业标准对故障进行及时处理或更换，以保证采购单位的正常使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5）签订合同后，15天内仪器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并交付使用。投标人予以特别注意：如出现未能到期供货的情况，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的执行，所有的经济损失由逾期供货商单方承担。
6）交货地点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7）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分期付款：签订合同后，全部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凭双方签署验收合格书，甲方按照政府规定时间内支付，第一期：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 ；第二期：交付后十二个月，经乙方书面申请，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不计利息）。
如验收不合格以及发现伪劣产品等，招标人将视情形采取退货、拒付款、终止合同、索赔等措施，直至通过有关部门，依法维权。
2、 合同签订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公示结束后25日内签订采购合同。
 三、其他


评标方法与评分标准

一、评标方法与定标原则
评委会将对确定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评标方法采用 最低评标价法 确定中标候选人。

